《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》政策解读
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

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需要。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是落实《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》《安化县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的具体要求，通过系统清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不符的文件，维护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，夯实基层依法行政基础。

提升治理效能的现实需求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深化，部分阶段性工作文件已完成历史使命。及时清理失效文件，有利于消除执行依据混乱，保证政策制度的协调统一，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本决定制定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：

《安化县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《安化县乡镇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安化县推进乡镇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实施方案》

三、制定过程

全面梳理阶段：对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9月1日期间制定的44件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系统梳理，建立清理台账。

评估审查阶段：组织专门力量逐件评估文件的合法性、适用性和规范性，重点审查是否存在与上位法冲突、适用期已过、调整对象消失等情形。

征求意见阶段：将初步清理意见发送至各村（社区）和镇直相关部门征求意见，充分听取各方建议。

合法性审查阶段：清理结果经镇法制机构严格审核，确保程序合规、内容合法。

审议决定阶段：清理结果报经镇政府专题会议审议通过，形成最终决定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明确清理结果

经全面清理和审核，确定2021-2025年期间制定的44件行政规范性文件全部失效，其中0件废止、0件保留。这些文件主要涉及年度工作方案、专项治理方案等阶段性工作安排，因适用期已过或工作任务已完成而统一宣布失效。

（二）公布失效目录

以附件形式公布《乐安镇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失效的目录》，详细列明44件失效文件的文号、标题等信息，包括自然灾害救助、城乡居民医保参保、安全生产、动物防疫等各领域的工作方案。

（三）明确执行要求

自本决定发布之日起，所列失效文件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。要求各村（社区）、镇直各部门切实做好后续管理工作，确保政策执行的连续性和稳定性。



